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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書 

 

申    訴    人：張 O 麟 

                出生日期：OOO 

                身分證字號：OOO 

                住居所：OOO 

                服務學校及職稱：OOO 

原 措 施 學 校：OOO 

                地址：OOO 

                代表人：OOO 

 

申訴人不服原措施學校 110 年 6 月 9 日 OOO 號教師成績考核通知書「106 學年度年終成績

考核考列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110 年 6 月 9 日 OOO 號教師成績考核通知書「107 學年

度年終成績考核考列第 4條第 1項第 3款」及 110 年 6 月 9 日 OOO 號教師成績考核通知書

「108 年度年終成績考核考列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處分，爰依法向本會提起申訴一案，

本會評議決議如下： 

 

主  文 

申訴駁回。 

 

事  實 

一、申訴人申訴事實及理由、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如下： 

（一）申訴人於民國 110 年 6 月 9 日(星期三)收受 OOO(以下簡稱原處分機關)之教師成

績考核通知書，獲悉原處分機關將申訴人 106 學年度、107 學年度及 108 學年度教

師成績改核四條三款。改核理由略為：106 學年度及 107 學年度對訓輔工作未能負

責盡職；108 學年度對訓輔工作未能負責盡職，對校務未能切實配合。惟查原處分

機關調查過程未秉持公正客觀之行政程序調查事件原委，業務單位無提出明確事證，

且經教師考核委員會決議不予改核之情事下，校長未提出明確事證逕予改核，著實

令申訴人難以甘服，遂依法提出本件申訴。 

（二）申訴人於 106 學年度、107 學年度及 108 學年度並無《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

成績考核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各目所提之情事，原處分機關以該款改核申訴

人 106 年度、107 年度及 108 學年度年終考核，與法不合。 

 （三）申訴人自知訓輔工作對學生有深遠影響，且隨時間演進，網路、通訊軟體已成當      

代輔導工作之工具。申訴人於106學年度至108學年度擔任導師期間，均盡心於班級

學生之輔導工作，與家長溝通良好，訓輔工作得法，深獲家長、學生肯定與讚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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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班畢業生及家長仍與申訴人保持友好密切之聯繫。畢業生與家長聽聞申訴人遭受

處分與指控後，仍主動提供相關書面聲明，可證申訴人在其就學期間，訓輔工作負

責盡職。然原處分機關忽略申訴人所投注之訓輔工作係對個別學生積極協助，對學

生有實質影響，且受家長肯定。原處分機關未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

考核辦法》檢視申訴人年度工作表現，校長亦未依申訴人年度具體工作表現，以不

當理由逕行改核申訴人106、107及108學年度年終考核為四條三款，實屬不當行政

作為。  

(四) 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10條規定：「本會委員均為     

無給職。學校教師執行本會委員職務時，該校應核予公假，所遺課務由學校遴聘合

格人員代課。」申訴人於108年度擔任導師期間兼任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於學期

中的開會時間均在中午12點30分至1點05分之間，此期間申訴人須執行導師工作，

在原處分機關未派代理人情形下，申訴人已向人事單位請假不克出席，然原處分機

關以「擔任108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無故不到」為由，認定申訴人對校務未

能切實配合。原處分機關在「無公假，無代理人代理導師職務」下，要求申訴人執

行教師評審委員會開會，實屬「責任衝突」。 

(五) 按《行政程序法》第36條規定：「行政機關應依職調查證據，不受當事人主張之      

拘束，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及《行政程序第43條》規定：「行政

機關為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應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然查，

據原處分機關所呈現針對申訴人之指控，並無由業務單位提出之明確事實依據，僅

擷取業務單位不利申訴人之說詞做為其改核之依據，而對申訴人有利之說詞及證據

則全未予以考量。原處分機關教師考核委員會嚴格審視申訴人三年工作表現，予以

申訴人公正的審議，決議不予改核，而原處分機關校長卻無視申訴人三年訓輔工作

優異表現，更無視與訓輔工作最直接的相關人學生與家長所提出之證明，僅以申訴

人B表填寫內容格式字數不符上意，以偏概全羅織罪名，逕予改核106、107及108學

年度的年終考核為四條三款，將對教師考核獎金、名譽、日後介聘或升遷調動等權

利或法律利益產生不利影響，均屬侵害教師權益。與上開「利與不利一律注意」與

「應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規定不符。原處分機關之行政懲處與行政

程序法規範意旨有違。  

(六) 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14條規定：「考核會完成初核，

應報請校長覆核，校長對初核結果有不同意見時，應敘明理由交回復議，對復議結

果仍不同意時，得變更之。校長為前項變更時，應於考核案內註明事實理由。」然

查，校長無敘明理由及提出具體事實，執意逕行改核申訴人106、107及108學年度

的教師成績考核為四條三款，明顯缺乏行政合理性與正當性，未能有憑有據合理正

當之懲處定罪，申訴人自難以甘服。  

（七）申訴人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為撤銷 110 年 6 月 9 日 OOO 號、OOO 號及 OOO 號

函之成績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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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措施學校之主張說明： 

（一）依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110 年 3 月 15 日「OOO 校務專案聯合視導報告」，認定申訴

人於 108 學年度擔任原措施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期間(108 年 9 月 1 日至 109

年 8 月 31 日)，無故不到，出席率僅 34%。申訴人於原措施學校 110 年 5 月 11 日

召開之 109 學年度教師考核委員會第 6 次會議到場陳述，主張略以：擔任導師 3 年

期間盡心盡責，且因應現代社會需求，採多元親師生互動模式效果良好，學生畢業

後持續關懷，屢受家長肯定。又導師職責為照顧學生，然同時擔任無給職之教師評

審委員會委員，在學校未指派職務代理人情形下，於 12 時 30 分至 13 時 5 分參加

會議存有責任衝突，當時皆向人事室請假，非無故缺席。 

（二）另依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110 年 3 月 15 日「OOO 校務專案聯合視導報告」，申訴人

擔任導師期間(106 年 8 月 1 日至 109 年 6 月 24 日)，書寫學生輔導資料紀錄表(B)

幾近敷衍，且未循時分别紀錄，甚有空白未填，取巧列印黏貼或以手抄相同文字等

情事，難謂依學生個別差異所為之適性輔導，與「重要輔導紀錄」之意涵容有未合。

未恪遵教師專業，對訓輔工作顯非盡職。續以原措施學校於申訴人「未按時繳回學

生輔導資料紀錄表(B)且無視催繳，造成行政作業嚴重延宕」，核以 110 年 5 月 26

日 OOO 號令「記過一次」之處分。申訴人另案於 110 年 6 月 18 日向本市教師申訴

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並於 110 年 8 月 6 日提出補充理由書。原措施學校業於 110

年 7 月 9 日提出答辯書，並於 110 年 8 月 31 日提出補陳說明，該案與本案具相當

之繫屬關係。 

（三）查申訴人任教迄今累積24年以上(民國86年8月1日迄今)，且自95年8月1日至原措      

施學校服務逾15年，復擔任導師10年以上，對導師職務十分熟稔。另自107年9月1

日迄今，同時擔任教師評審委員會及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委員。然無視教育法令，

違反原措施學校教師聘約，悖於教師專業倫理甚明，已偏離教師專業圖像，訓輔業

務工作不力，嚴重影響計畫進度，至為灼然。就教師義務及導師職責言之，學生輔

導資料經原措施學校納為每年度學生輔導工作計畫及校務會議輔導室工作報告項

目，自屬學校行政工作之一，故申訴人業已違反以下法令及規準：1.《教師法》第

32條第1項「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外，並負有下列義務：一、遵守聘約規定，

維護校譽…七、依有關法令參與學校學術、行政工作及社會教育活動。…九、擔任

導師。十、其他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盡之義務。」2.《學生輔導法施行細則》

第15條：「(第1項)本法第17條第1項所定學生輔導工作相關人員，包括各教育階段

之學校教師、行政人員、教官、輔導教師，專業輔導人員……等(第2項)本法第17

條第2項所稱專業倫理，指前項學生輔導工作相關人員按其身分別或專業別，依教

師法、心理師法及社會工作師法等相關規定所應遵守之專業倫理規範。」3.《學校

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生辦法注意事項》第18條前段：「教師應以通訊面談或家訪等

方式，對學生實施生活輔導，必要時做成紀錄；…」4.《國民中小學聘任班級導師

注意事項》第5點：「五、工作職責：經校務會議决定或於教師聘約中協商定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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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範圍得包括：…(六)其他有關班級學生之教學、訓輔、總務等事務處理。5.《社

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教師自律公約》貳、教師專業守則：「…六、教師應以身作則，

遵守法令與學校章則，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倡導良善社會風氣，關心校務發展及社

會公共事務。」6.教育部109年3月「國民中學學校輔導工作參考手冊(第二版)」第

166頁：「第6章學生輔導資料與紀錄-第1節學生輔導資料與紀錄的管理-貳學生輔

導資料與紀錄常見類型…、學生綜合資料卡(俗稱AB卡)…B卡則由導師依輔導學生

情形、每學期至少填入一筆，並於學期末繳回輔導處(室)檢核。」7.「OOO教師聘

約」第14條：「學校及教師應恪遵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教師自律公約、學

校章則等相關法令及其精神。」 

（四）又查教育部108年8月26日OOO號函「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再申訴評議書」， 

教師擔任學校各類會議委員及參加學校研習之出席    率。洵堪作為教育部109年

2月20日OOO號令《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4條第1項教師之

年終成績考核，應按其教學、訓輔、服務品德、生活及處理行政等情形…」之考核

參據，本案比附援引，應屬允當。復以衡酌事實，論其情節，申訴人「106學年度、

107學年度、108學年度年終成績考核」，顯屬未合同法第4條第1項第1款第2目及第

3目：「教師之年終成績考核應按其教學、訓輔、服務、品德生活及處理行政等情

形，依下列規定辦理：一、在同一年度內合於下列條件者·，除晉本薪或年功薪一

級外，並給予一個月薪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已支年功薪最高級者，給與二個月薪給

總額之一次獎金：…(二)訓輔工作得法，效果良好。(三)服務熱誠，對校務能切實

配合。」亦未合同辦法第4條第1項第2款第2目及第3目：「二、在同一學年度內合於

下列條件者，除晉本薪或年功薪一級外，並給與半個月薪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已支

年功薪最高級者，給與一個半月薪給總額之一次獎金：…(二)對訓輔工作能負責盡

職。(三)對校務之配合尚能符合要求。」，故考列第4條第1項第3款，認事用法，亦

屬恰當。 

（五）又按上述同法第14條：「(第1項)考核會完成初核，應報請校長覆核，校長對初核結

果有不同意見時，應敘明理由交回復議，對復議結果仍不同意時，得變更之。(第2

項)校長為前項變更時，應於考核案內註明事實及理由。」原措施學校依臺南市政

府教育局110年4月23日OOO號函、臺南市政府教育局110年4月23日OOO號函及臺

南市政府教育局110年4月23日OOO號函於110年5月11日召開109學年度教師考核委

員第6次會議進行初核，然該會議未能依法令論斷，校長對初核結果未予肯認，於

110年5月12日敘明理由交回復議。旋以原措施學校110年5月18日召開教師考核委員

會第7次會議進行復議，該會議仍未能依法令論斷，校長對復議結果仍未予肯認，

乃於110年5月25日註明事實及理由，變更之。原措施學校所為之考核程序，於法有

據。 

(六) 末查《行政程序法》第117條第2項：「違法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原處

分機關得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撤銷：…」及同法第119條第2款：「受益人有下列



 5 

各款情形之一者，其信賴不值得保護：…二、對重要事項提供不正確資料或為不完

全陳述，致使行政機關依該資料或陳述而作成行政處分者。」準此，臺南市政府教

育局110年3月15日「OOO校務專案聯合視導報告」認定原措施學校對於申訴人之

「106學年度、107學年度、108學年度年終成績考核」核有漏未審酌之重要事項，

並責令原措施學校重行辦理申訴人「108年度年終成績考核」並檢視申訴人「106學

年度、107學年度年終成績考核」是否據實考核，核符同法第121條第1項：「第117

條之撤銷權，應自原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知有撤銷原因時起二年內為之。」申訴

人所稱有違《行政程序法》云云，顯對法令錯解謬讀，無足可採。 

(七) 綜上所論，本案申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理  由 

一、本案涉及之相關法令規定如下：                                        

（一）本市市立學校專任教師之成績考核應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        

法》辦理，續此，本件原措施學校依同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目及第 3 目：

「教師之年終成績考核應按其教學、訓輔、服務、品德生活及處理行政等 情形，依

下列規定辦理：一、在同一年度內合於下列條件者，除晉本薪或年功薪一級外，並給

予一個月薪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已支年功薪最高級者，給與二個月薪給總額之一次

獎金：…(二)訓輔工作得法，效果良好。(三)服務熱誠，對校務能切實配合。」同法

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2 目及第 3 目：「二、在同一學年度內合於下列條件者，除晉

本薪或年功薪一級外，並給與半個月薪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已支年功薪最高級者，給

與一個半月薪給總額之一次獎金：…(二)對訓輔工作能負責盡職。(三)對校務之配

合尚能符合要求。」核予申訴人 106、107 及 108 學年度教師年終成績考核改列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申訴人認有損害其權益而提出申訴，此明定於《教師申訴評議委

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 3 條第 1 項：「教師對學校或主管機關有關其個人之措施，

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提起申訴、再申訴。」準此，申訴人應屬適格。 

（二）申訴人於 110 年 6 月 9 日收受 110 年 6 月 9 日 OOO 號教師成績考核通知書「106 學

年度年終成績考核考列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110 年 6 月 9 日 OOO 號教師成績考

核通知書「107 學年度年終成績考核考列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 110 年 6 月 9 日

OOO 號教師成績考核通知書「108 年度年終成績考核考列第 4條第 1項第 3款」之處

分，並於 110 年 6 月 29 日向本會提起申訴。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

則》第 12 條第 1 項前段：「申訴之提起，應於收受或知悉措施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

書面為之；…」本案於法定期間提起，應屬無疑。又申訴人於 110 年 7 月 13 日送達

補正申訴書，核符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 16 條規定：「提起申訴不

合法定程式，其情形可補正者，受理申訴之學校或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訴人於二十日

內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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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法》第 32 條第 1 項「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外，並負有下列義務：一、            

遵守聘約規定，維護校譽…七、依有關法令參與學校學術、行政工作及社會教育活     

動。…九、擔任導師。十、其他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盡之義務。」                   

(四)《學生輔導法施行細則》第 15 條：「(第 1 項)本法第十七條第一項所定學生輔

導工作相關人員，包括各教育階段之學校教師、行政人員、教官、輔導教師，專業輔

導人員、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教師助理員及特教生助理人員等業務佐理人員，或

曾任學生輔導工作職務之人員等(第 2 項)本法第十七條第二項所稱專業倫理，指前

項學生輔導工作相關人員按其身分別或專業別，依教師法、心理師法及社會工作師

法等相關規定所應遵守之專業倫理規範。」 

(五)《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生辦法注意事項》第 18 條前段：「教師應以通訊面談或家 

     訪等方式，對學生實施生活輔導，必要時做成記錄；…(餘略)」 

(六)《國民中小學聘任班級導師注意事項》第 5 點：「五、工作職責：經校務會議决定或     

於教師聘約中協商定之，工作範圍得包括：…(六)其他有關班級學生之教學、訓輔、

總務等事務處理。 

二、程序部分 

(一) 依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110 年 3 月 15 日「OOO 校務專案聯合視導報告」，認定申訴人

於 108 學年度擔任原措施學校教師評議委員會委員期間，無故不到，出席率僅 34%；

擔任導師期間(106、107 及 108 學年度)，書寫學生輔導資料紀錄表(B)敷衍、未循

時分别紀錄、有空白未填、列印黏貼或手抄相同文字等情事，被認定未恪遵教師專

業，對訓輔工作顯非盡職。續以原措施學校依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110 年 4 月 23 日

OOO 號、OOO 號及 OOO 號函於 110 年 5 月 11 日召開 109 學年度教師考核委員第

6 次會議並進行初核，決議為不同意考核重行辦理。 

(二) 原措施學校校長對初核結果未予肯認，於110年5月12日敘明理由交回復議。旋於     

110年5月18日召開教師考核委員會第7次會議進行復議，決議為不同意考核重行辦

理。 

(三) 原措施學校校長對會議復議結果仍未予肯認，乃於110年5月25日註明事實及理由，     

逕行核定變更之：「檢討張O麟教師因書寫學生輔導資料紀錄表(B)幾近敷衍，檢討

106、107 學年度及108學年度之年終成績考核部分，皆改列為第4條第1項第3款。違

失事實為：書寫學生輔導資料紀錄表(B)幾近敷衍，且未循時分別紀錄，甚有空白未

填，取巧列印黏貼或以手抄相同文字等情事，難謂依學生個別差異所為之適性輔導，

與「重要輔導紀錄」之意涵容有未合，未恪遵教師專業，對訓輔工作顯非盡職。改核

理由：上開違失事實未能符合《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4條第

1項第1款第2目及第3目:「(二)訓輔工作得法，效果良好(三) 服務熱誠，對校務能

切實配合。」及《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4條第1項第2款第2目

及第3目:(二)對訓輔工作能負責盡職。(三)對校務之配合尚能符合要求之規定要件，

爰撤銷張O麟教師106、107及108學年度年終考核考列4條1款1款，並改列為4條1項3

款。另張O麟教師108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出席率偏低，難謂善盡義務，併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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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申訴人108學年度於導師期間書寫(B)卡幾近敷衍情事，綜合考評108學年度之年

終成績考核改列為第4條第1項第3款，違失事實為：擔任108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

委員出席率僅34%，難謂善盡義務，對校務未能切實配合。改核理由: 

    1.上開違失事實未能符合《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4條第1項第1      

款第3目:「(三)服務熱誠，對校務能切實配合。」之規定，僅能符合《公立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4條第1項第2款第3目：「(三)對校務之配合尚能

符合要求。」之規定:爰撤銷張O麟教師108學年度考核第4條第1項第1款，改列為第

4條第1項第2款。  

    2.惟申訴人於導師期間書寫(B)卡幾近敷衍，108學年度之年終成績考核已改列為第4          

條第1項第3款。  

    3.茲因申訴人108學年度於導師期間書寫(B)卡幾近敷衍及擔任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      

出席率偏低等2項違失行為俱存，綜合考評其108學年度年終考核，故撤銷學年度考

核第4條第1項第1款，改列為第4條第1項第3款。(四) 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14條：「(第1項)考核會完成初核，應報請校長覆核，校長

對初核結果有不同意見時，應敘明理由交回復議，對復議結果仍不同意時，得變更

之。(第2項)校長為前項變更時，應於考核案內註明事實及理由。」原措施學校所

為之考核程序，於法有據。 

三、實質部分 

    依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110 年 3 月 15 日「OOO 校務專案聯合視導報告」，認定申訴人 

    擔任導師期間(106、107 及 108 學年度)，書寫學生輔導資料紀錄表(B)幾近敷衍，且 

    未循時分别紀錄，甚有空白未填，取巧列印黏貼或以手抄相同文字等情事，未恪遵教 

    師專業，對訓輔工作顯非盡職；且於 108 學年度擔任原措施學校教師評議委員會委員 

    期間，無故不到。原措施學校依視導報告內容與建議，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 

    師成績考核辦法》改核申訴人 106、107 及 108 學年度年終成績為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其考核項目多屬「不確定法律概念」且涉及高度屬人性之專業價值判斷，具有不 

    可代替性，本會予以尊重原措施學校之「判斷餘地」。 

四、本案申訴人之「106 學年度、107 學年度及 108 學年度教師成績考核改核予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處分，乃依法而為，認事用法並無違誤。 

五、據上論結，本件申訴案為無理由，爰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 29 條 

    規定，決議如主文。 

 

主  席 黃 O O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1 月 2 4 日 

如不服本評議決定者，得於本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提起再申訴。 


